
[安德明安德明安德明安德明]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 

 

 

  作者：安德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5-01-12 | 点击数：5073 

 

 

  

   猿猴抢婚的故事，又被一些学者称作“猴娃娘型”故事，在我国各地流传颇为普遍。其主要情节型

式如下： 

  1、一老婆子的女儿，为猴取去做妻子。 

  2、老婆子以喜鹊的指引（或没有此情节），得入猴洞。 

  3、母女设法逃回。 

  4、猴思恋其妻，频到村中啼哭。 

  5、她们以某种方法伤之，猴不复来。[①] 

  从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尽管各地流传的此类作品在一些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其主要情节却

均可以上述型式来概括。这类故事的结尾，通常又和解释猴子某种生理特征——特别是猴子红色屁股的

由来结合起来，因而具有了传说的性质。例如，下面这则采集地不详的《猴屁股为啥是红的》讲： 

  ——从前，有户人家，姑嫂俩一天打赌，说第二天捣米看谁起得早。没想到她俩的话被老猴精听见

了。第二天天没亮，小姑子先起来，刚到碾子跟前，就被老猴精搦住跑向深山，背到了山洞里。嫂子和

全家起来后，不见小姑子，东找西找，始终没找见个人影儿。 

  老娘见闺女找不着，天天哭得泪巴巴的，眼也快哭瞎了。一年过去了，这天，有只麻雀落在院子里

的树上叫了半天，然后，领着老娘一直来到了山洞口。 

  老娘朝洞里喊了几声，闺女跑了出来。娘俩见面，抱着头痛哭了一顿。老娘见闺女身后跟着俩猴崽

子，猜想可能是闺女给老猴精养的。正说着话，老猴精回来了。闺女赶紧把老娘藏起来。老猴精一进洞，

就闻出有生人味，闺女只好说了实情，老猴精便让老娘住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小猴崽子正好害眼病，老猴精非常着急。老娘便让老猴精去弄点胶回来，给孩

子治眼。胶熬好了，老猴精又出去找食了，老娘把胶给两猴崽子眼上抹了好几回，把他们引到洞外说：

“就在这别动，一会儿干了眼就好了。”然后，拿着老猴精的金碗银筷子，拉起闺女就往家里跑。才跑

在半路，老猴精背着俩小猴崽追上来了。老娘赶紧扔下金碗银筷子又接着跑。老猴精拾到金碗银筷子，



送回洞里，又回来追她娘俩。快追上了，也到家了。 

  娘俩回来后，老猴精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两个小猴崽来到院里，往碾子口一放，扯开嗓子喊：“舍了

金碗银筷子，舍不了猴它娘。”天天这么喊，吓得村上人都不敢起早。 

  嫂子出了个主意，用柴禾把碾子烧得烫烫的。老猴精又来了，把猴崽子烫得“哇哇”惨叫，吓得老

猴精背起小猴崽就跑，回到洞里一看，两个小猴崽的屁股被烫得红艳艳的，没了毛，再也不敢去喊叫了。

传说从那时起，猴的屁股就成了红的。[②] 

  有的故事中，没有鸟雀引路的细节，而且，发现失踪姑娘的，往往是其哥哥或弟弟，他们逃回之时

也没有经历什么曲折。例如，流传在辽宁兴城的《猴屁股为啥是红的》讲道： 

  ——传说在很早以前，有个姑娘在门口推碾子，冷不丁来个麻猴，把姑娘给背到一个山洞里。山洞

是猴的家，麻猴让姑娘给做媳妇，没办法，就在这过日子，后来还养活一只小麻猴。姑娘家丢了人，找

了好几年，也没找到下落。 

  这一天，她兄弟上山割柴禾，碰着一个洞，一会打洞里冒出来个小媳妇，他一看，天哪，这不是我

姐吗！他对他姐说：“姐呀，你咋跑这来了呢？”他姐说：“唉，别提了，我是让麻猴硬给背的呀！” 

  弟弟看老麻猴不在，就带着他姐回家了。 

  老猴回来了，看见媳妇不在家，小麻猴想他妈直哭，就背着小麻猴去找。 

  赶到这家门口，老麻猴抱小麻猴坐在碾子上，嘴里念叨：“孩子妈，孩子娘，孩子哭了我着忙。”

他兄弟嫌老麻猴成天赖这儿扯淡，那么的吧，用火把碾子烧热了。这老麻猴又来了，背个小麻猴往这一

坐，“咝啦”一声，把大猴和小猴屁股都给烫了，毛烫没了，老麻猴背上小麻猴就跑，再也不敢来了。

要不那猴屁股怎么是红的呢？打这以后哇，你要看见猴，说：“猴屁股失火喽！”它不干，伸爪要挠你。

[③]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早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及爱好者，在河南、江苏、浙江、陕西、四川等

地区，都采集到了各种“版本”的猴娃娘型故事，其主体内容均与上文所述之“型式”大致相同。[④]

这类故事在我国蕴藏之丰富及分布之普遍，由此也可见其一斑。 

  

  

二二二二 

 

  上文所引故事中，大都有与猴婚配的姑娘生下孩子的情节。在以解释“猴屁股为什么红”为主的传说



中，这些孩子通常都是以“异类”的形态出现，他们的母亲及其家人对他们毫无亲情，更没有视之为人类

的认同。但有些人猴婚配传说中的孩子，却往往成为了人类的一员。 

  例如，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记载：蜀国西南部的高山上有一中动物，形如猕猴，身长七尺，能变幻

人形，善奔跑，名叫“猴”，也叫“马化”或“国”。常将路上行走的年轻妇人盗去作它的老婆。如

果被掳掠的妇女一直没有孩子，就终生不得回家。而过十年之后，这些妇人往往意惑神迷，形态也与它相

似，不再想回家了。有了孩子的，国就把她母子送回家。如果不养孩子，孩子的母亲就会死掉，所以都

不敢不养。孩子长大后，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以“杨”为姓，所以现在蜀地西南的人多姓杨，大概都

是国马化的子孙了。[⑤] 

  《博物志》是张华“捃采天下遗逸”、“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四库全书总目》卷 142）的

成果。这国的传闻，与民间盛传的猿猴抢婚传说风格大同小异，很可能张华就是直接从当时民众的口头

采录下来的。 

  有的故事中，人猴婚配生育的后代，往往还是具有杰出才干的人物。例如，这则关于唐代著名书法家、

散文家欧阳询的“身世”的唐人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讲道： 

  梁代大同末年，蔺钦将军南征李师古。别将欧阳纥攻城略地直至平乐，平灭了诸洞。当时欧阳纥带着

他美丽的妻子一起出征。部下告诉他说，这里有人专偷年青漂亮的女子，要小心防范。欧阳纥又疑虑又害

怕，就把妻子藏在密室里，派士兵和侍女严密看守。但到了晚上，下起了大雨，虽然门户照旧未动，妻子

却不见了。 

  欧阳纥于是托病驻军不动，每天四处去找寻。许多天后，他在二百里外的深山中遇见几十个妇人。她

们也是被摄来的，和他妻子是同伴。于是引他和妻子相会，那时他妻子已经卧病不起。众妇人告诉他说，

这里是神物的住处，这神物力气很大，就是数百个兵士拿着兵器，也不能伤到它，并嘱他在十天之后的正

午带两斛美酒、十只狗、几十斤麻来，设法把神物杀掉。 

  他果然依法来了。妇人们告诉他，神物喜欢喝酒，每喝必醉，醉后又一定会显示气力，让我们用彩练

把它绑在床上，它一跃而起，彩练全断。现在我们将麻藏在布帛中，把它捆在床上，它一定无法挣脱，到

那时才好把它杀死。又教他躲在岩洞里。 

  一会儿，果然一个美髯丈夫回来。看见狗，立刻撕碎吃掉了。妇人们这时争相向它进酒，它很高兴，

连饮了数斗后，就扶着妇人们进去了。过了一会，妇人们出来招呼欧阳纥。他进去一看：一只大白猿被绑

在床头，动弹不得。他就用兵器刺它，可是就象刺的是铁石一样。最后刺到脐下，白猿才死去了。欧阳纥

取了洞中的宝物，带着妻子和众妇人回去了。 

  欧阳纥的妻子在洞里已有了身孕，出来后生了一个儿子，长得很像白猿，叫欧阳询。以后欧阳纥被陈

武帝杀死，他的朋友江总收养了他的儿子。后来欧阳询果然以文学而闻名。[⑥] 



  宋元说书人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的情节与此大略相同，不过其中那“摄偷可意佳人”的猢狲精，

是“神通广大，变化多端”的“齐天大圣”——有学者因此疑心明初的《西游记》杂剧与吴承恩的《西游

记》小说中，关于孙悟空的故事，和这篇话本必有若干渊源关系。[⑦] 

  

  

三三三三 

 

  那么，这类故事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史内涵呢？ 

  在猿猴抢婚类的故事中，实际上体现着远古文化的遗韵与后世各种观念相互交织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从这类传说中看到动物崇拜观念的痕迹。动物崇拜观念是人类生活早期一种普遍而又

重要的文化现象。处于幼年时期的人类，由于受“万物有灵”这一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的影响，对与自己

有较多接触的各种动物，大都因其所具有的独特能力而产生了崇拜。猴是一种早于人类出现的动物，而在

人类诞生的初期，就与这种动物接触密切。猴所具有的灵巧、机智、与人类相近的形貌以及旺盛的生殖力，

都有可能引起人特别的注意并进而形成对它的崇拜。[⑧]在许多民族中，都流传着大量与猴相关的人类起

源神话，这些神话，即是猴崇拜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它们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讲的是猴子变化形成了人类。例如，彝族创世史诗《门米间扎节》中讲道，最初世上没有人，没

有粮食、牲畜，也没有火。陆地上长满了树林，有鸟雀、老虎、豹子等各种动物，还有许多住在大树上的

猴子。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猴子逐渐学会了辨别果实的甘苦、使用石器、取火、熟食、做衣衫、种庄稼

等，逐渐变成了人。[⑨]羌族神话《猴变人》则讲：猴人一身长满了毛，他是木巴（天爷）制的人，聪明、

气力大，经常整那些野兽，山林里头的野兽都怕他。后来野兽们得知他又做出了弓箭，更加害怕，就一齐

跑去捉住他，要把他撕来吃了。天上的木巴知道了这事，告诉野物，猴人是人种，它们只可以拔他的毛，

不能伤他的身体。野物们就你扯一撮我扯一撮，把猴人的毛拔光了，从此，猴人变成了现在的人。[⑩] 

  另外一种神话，讲的是猴子孕育人类的故事。其中的猴子不是直接变化为人，而是通过与某个人（神）

或某个精灵乃至妖魔婚配，而孕育了人类。这类神话最为典型和著名的例证来自藏族。在藏族的《西藏王

统记》等藏文文献中，即记载了由观世音菩萨点化的一只猕猴与岩洞女妖婚配生育人类的神话。今天，这

类神话也仍然在民间口头流传着。[11]流传在四川汶川地区的羌族神话《木姐珠和冉必娃》，也讲述了类

似的内容：天神木巴的女儿木姐珠，来到地上的溪水边漂麻布时，与地上的公猴冉必娃邂逅并产生了爱情。

之后，冉必娃随木姐珠到天上向天神木巴求婚。木巴见冉必娃是一只猴子，便不答应。由于木姐珠苦苦哀

求，木巴才答应先以难题考验冉必娃。在木姐珠及风神的帮助下，冉必娃顺利地通过了种种难题考验，并

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子，终于得到木巴的允许，与木姐珠成亲并返回大地，孕育了人类。[12] 



  这两种神话中，猴子无论是变化为人，还是孕生人类，其始祖神身份都是十分鲜明的：它们都被看作

是人类的祖先。 

  把人类的起源视为同某种动物有直接关系，是许多民族神话中常见的内容。例如，怒族蜂氏族的神话

讲其始祖母是由蜂所变；怒族蛇氏族及傈僳族蛇氏族神话均讲他们是蛇和一个女子的后代；台湾排湾族神

话讲他们的祖先是由灵蛇所生；苗、瑶神话讲其族为高辛帝女与狗（盘瓠）婚配生育繁衍而来；白族勒墨

人虎氏族神话讲该族是某女子与一只雄虎婚配后生育的后代；突厥神话讲其各族均是一个男子与母狼婚配

生育的后代；广西彝族则认为他们是一个单身汉和一只母狐狸的后代……等等。[13]这类动物始祖神话产

生的原因，究其根本，都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观念有关，它们是各个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历程

中形成的、对与各自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的崇拜观念的反映，在这样的观念中，人和动物是可以自由婚配、

甚至可以生育后代的。 

  猿猴抢婚故事中人兽婚配的内容，显然也体现着类似观念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及神圣性同神

话相比有所减弱而已。 

  

 四四四四 

 

  在反映着动物崇拜观念的同时，猿猴抢婚的故事，又体现着后世产生的“人兽分开”的观念。 

  人兽分开观念相对于原始的神话观念而言，是在混沌无序的神话时代结束、宇宙与人间的基本秩序确

立之后，人开始明确自己“万物之灵长”的地位，并从自身的角度为世界“立法”的一种表现。万物有灵

的信仰观念这时逐渐削弱，代之而来的，是以逐步增强的理性认识对人在自然万物之间特殊地位的确定。

尽管这时人和动物的关系依然密切——有的动物与人生活的联系甚至更加紧密了，但从社会道德、礼义尊

严和人之本性的角度，人却开始自觉而严格地强调着自己与动物的区别。这种区别属于本质的差异，是完

全不同的两类之间的高下不同、优劣不同、贤愚不同，即所谓“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

兽”。（《礼记·曲礼》上）这样，不仅人要自觉强调自身与动物的差异，在神话时代可以和人任意沟通

往来的动物，也必须恪守其本分，规规矩矩地做“禽兽”。自觉强调人兽的差别，还成了人确立自我尊严

乃至人之本性的一项重要参照，当某人被与兽相类比之时，则意味着此人作为“人”——即社会化、文化

化的动物——的资格受到了侮辱性的否定。也就是“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

礼》上） 

  一些故事、传说，就讲的是某些人因品行不好而被神异力量变成猴子的内容。例如，海南岛黎族流传

的《猴子的故事》讲道：有个奥雅养有一个女工仔。女工仔每天从早到晚干着沉重的活，却经常受奥雅虐

待。一天她挑水时坐在河边哭泣，惊动了一位老仙人。老仙人用法术把她变成了一个十分美丽的姑娘。奥

雅两公婆见了，格外羡慕，追问出事情的缘由，便也扮成打水的工仔，坐在河边假装哭泣。老仙人来了，

给他们施了同样形式的法术。奥雅两公婆回到家里，却发现两人都变成了猴子。[14]四川阿坝州的羌族传

说《猴儿坡》则讲：猴儿坡早年住着两弟兄，老大心狠又懒惰，老二善良又勤快。分家时，老二仅分到一



亩地和一些孬种子，播种之后，田里只长出了一棵玉米苗。但在老二精心照料下，玉米苗结出了一包粗大

的玉米，他便在旁边搭了个棚子来看守。八月十五半夜，地里来了老熊、野牛、野猪等动物。老熊掰下那

包玉米，念了两遍“玉米大仙快显灵”，结果出现了一桌酒席。动物们饱餐了一顿后，把玉米放回玉米杆

上，都上山了。天亮后老二把那包玉米拿回家，也依法变出了酒席，还有金银财宝。老大得知事情经过，

便也胡乱种出了一棵瘦小的玉米苗，并在八月十五晚上去地里看守。半夜，动物们又来了，它们怨这年的

玉米没种好，玉米大仙不拿东西给它们吃，决定教训老大，就拖过他对着吹了一口气，老大马上变成了一

只石猴。[15] 

  这些传说都表达着这样的观念：即人如果在道德品行方面过多偏离了社会的规范，那么他就会变成猴

子。很显然，同人类在贵贱高下方面存在着绝对差别的猴子，在这里成为了道德品行丑恶或堕落者的贬义

的象征，成为了人类确认自身文明的一个反面参照，它与人在外形上的相似，则成为了一种对立鲜明的讽

刺，它使得把人从本质上与兽区别开来的道德伦理准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人兽之间的这种区别，在大量与猴子有关的民间俗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民间俗语是人们总结现实经

验或表达对事物认识的相对定型的形象化或概括性语言，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经常被加以使用，起着增

强语言生动性、趣味性以及说服力的作用。大多俗语，通常都以比喻或类比的方式构成，因而具有很强的

形象性。 

  俗语中用以作比的事物，都是人们所了解和熟悉的现象，其中即包括了大量有关猴的形貌、习性、行

为等方面的内容。 

  从内容看，与猴有关的俗语，大多都包含着一种贬义的态度，以对猴的各种特征的嘲讽或蔑视为主，

用于具体的语境，则往往都是讽刺和贬低人的某些容貌或行为。例如，“尖嘴猴腮”，形容人相貌的丑陋；

“猴儿相”，形容人举止猥琐，没有风度；“沐猴而冠”，形容人装腔作势、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与之

相仿的还有“猴子跑上凉亭——丑鬼耍风流”、“猢狲穿衣裳——象煞一个人”、“猴子摇扇子——学人

样”、“猴儿背着手走——装人相”等一系列的歇后语。这些俗语，都表达了从人的审美角度对猴形貌的

讥笑，而猴与人相貌的相似，尤其是被讽刺的主要对象。 

  有的俗语，则是对猴子躁动、喧嚣性情的讽刺，用于具体的语言中，便是形容人的急躁与不老练、不

沉着。例如，“猴儿急”、“猴子唱大戏——忙手忙脚”、“猴子的屁股——坐不住”、“猴儿投胎——

手脚一刻不闲”、“猴儿放爆仗——自放自惊”、“猴儿耍大刀——乱砍”、“猴儿吃辣椒——乱抓”、

“属猴的——没个老实样儿”，等等。 

  还有一大批俗语，是通过猴子多方面的特征来讽刺人的多种性情、品行或社会行为——当然，其中涉

及的猴的各种特性也一并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例如，“猴儿精”，讽刺人的精明狡猾；“猴子的屁股——

一天三变”，讽刺人性格的变化无常；“猴儿上树——爬得快”，讽刺人在社会上善于钻营、投机；“猴

子的屁股——自来红”，讽刺人善于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猴儿爬竹竿——上窜下跳”，讽刺到处煽风

点火做坏事的行为；“猴儿吃辣椒——红眼睛”，讽刺嫉妒他人成就的心态；“猴子看书——假斯文”，

讽刺本身不学无术偏要假装渊博的行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讽刺平庸之辈在没有能人的情况

下充当首领或作威作福、兴风作浪且自鸣得意；“猴儿捞月亮——空忙一场”和“猢狲推泰山——一场无



结果”，讽刺人的某种努力（大多时候指动机不良的努力）未能成功；“毛猴子说话——不知轻重”，讽

刺年轻人的讲话没有分寸；“树倒猢狲散”，讽刺乌合之众缺乏凝聚力，一旦没有了主事者便会四分五散。

等等。 

  在实际语言的应用当中，“猴子”及其同义词“猴儿”、“猢狲”本身，也都具有着俗语的性质。其

中自然包含了人们对于猴的各种认识和情感态度，因而在具体使用时，也往往表现出“贬”和“褒”两种

不同的意义。最多见的是它被当作贬义的比喻，例如，形容人毛毛躁躁、或年龄过小或身份不高等，往往

会说他“象只猴子”、“是猴子”等。而“猢狲”一词，几乎集中了人们对于猴子的蔑视、反感乃至厌恶

情绪，一旦被用来比喻人，便往往是贬义的，很少具备褒扬的意思。把“猴”作为褒义的比喻来应用，实

际上只见于对人行动敏捷灵活性的形容，而且这时“猴”往往还是同“猿”一起被使用的，例如“快捷如

猿猴”等。 

  总的来说，与猴相关的民间俗语，涉及到了猴的形貌、智力、性情和行动等方面的特征。对于这些特

征，如果说在神话、传说、故事中还有较多的褒扬和赞颂的话，那么，在俗语当中，这些特征却几乎完全

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它们分别可以用“丑陋”、“狡黠而愚蠢”、“急躁”、“不安分”等一类的词语

来概括。这种状况的产生，同俗语本身的现实性、应用性特点及人兽分开观念的深刻影响有直接关系。 

  民间俗语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应用的语言文化现象，它的内容、思想必然要适应着社会历史的发

展变化而不断调适、变化，唯此方能始终保持它的鲜活性，而不至于被现实所淘汰。因此，民间俗语比起

神话、传说、故事等形式的口头语言文化事象，其变异的特性更强，变化的频率和速度也相对快捷。这也

就是说，俗语中所表达的观念，大都是为不断发展的社会所接受或承认的。人兽分开这一基本原则，如前

文所述，是人类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觉意识的一种体现，它强调着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在

大自然中绝对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着人与禽兽的绝对区别。这种区别的标志，既有人兽在形体上的差异，

最为主要的则是人具有最高的智慧并能以此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猴子是动物界具有较高智力的一种，形

貌上又与人有着很大的相似。它在这两方面与人的接近，在“我为万物之灵长”观念不断得到强化的人类

看来，往往是难以容忍的。因此，以表达现实观念为主的俗语当中，便出现了大量把猴子作为讽刺对象的

内容。这类俗语的表达，又常常以人类审美情感、文化事象或生活经验等为参照，突出了猴子的丑陋、自

作聪明以及东施效颦般的滑稽可笑，从而强调了它与人的天壤之别。而这些俗语的最终应用，则在于讥讽

或贬低某些人类自身的缺陷，即当人的形貌举止、言行品德等偏离了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时，就会被以猴

的特征相喻，来表达社会群体把他看作“异类”的歧视。从这种类比之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看到俗语所

体现的对猴的讽刺态度。 

  

  

五五五五 



 

  可以看出，这种强调人兽之别的观点，与人类起源于猴的神话观念之间，有了很大的差异。猿猴抢婚

故事的产生，则正是这两种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类故事所讲述的，虽然还是人兽婚配的内容，但是，与起源神话中对于作为人祖的猴的认同和赞誉

性叙述不同，故事中的猴是以“异类”的面目出现，是一种遭人嫌恶或使人感到恐惧的形象。我们看到，

故事的事件是在人类已经处于正常生活秩序的情况下发生的：几乎在所有猿猴抢婚故事作品的开头，都讲

到了姑娘捣米（推碾子）或淘米的活动，这一活动以及故事中都提到的“村”、“家”或“门”等，都可

以看作是人们处在基本安定的农耕社会的象征。它表明，人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环境，已经与

动物有了明显的区分，人兽分开的状态已基本形成。猴则是对这种状态的破坏者。它来自人生活环境以外

的世界。这个“外部世界”，对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遥远的（难以发现的）和充满危险的世界，它同人

所生活的“内部世界”的温暖、亲切和安全，形成了明显的对立。[16]而两个世界的分立及人与兽在各自

的世界安分守己，也正是人兽分开的宇宙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故事中的猴不仅闯入了不属于自己的内部

世界，而且迫使内部世界的人来到外部世界，这本身就是对人所确立的秩序的一种扰乱，它与人的婚媾行

为，则更是严重破坏了这一秩序。这样，作为“破坏者”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异类”，猴在故事中表现为

一种反面的形象，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这种“异类”，在一些后起的传奇故事中，甚至进一步变成了祸害人类的“妖异”。例如六朝志怪小

说《异苑》中的《徐寂之》讲道：徐寂之野行，遇一女子，遂相好数年。寂之日渐枯瘦。后其弟助之，发

现女子实为一母猴所变，乃杀之，寂之病方渐愈。[17] 

  不过，猿猴抢婚故事中被抢的姑娘在被家人找到时，她在猴穴的生活似乎还比较平静、安心；对姑娘

与猴婚配这一事实，姑娘及其家人，也似乎并未表现出过多的歧视或嫌弃——而这种态度往往是后世对待

类似情况时常有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猿猴抢婚故事中，后世的伦理道德观念尚未完全左右故事

的思想，而早期的动物崇拜观念还保持着较深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表现出对人兽婚配事件“见

怪不怪”的态度。 

  这类故事的结局，大都是人兽婚配的行为被人们加以中止，被抢夺的姑娘重新回到内部世界；不甘心

于此的猴则遭到了人的惩治，被迫返回属于它自己的世界。于是，人所确立的宇宙秩序在人们维护下，再

次恢复了正常状态。由此可见，故事在体现远古时代人类生活与观念之影子的同时，尤其主要的，似乎还

在表达同告别不久的“蒙昧”生活状态的彻底决裂，和对已经确立的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维护。 

  

  

六六六六 

 

  故事中猿猴与人婚配后能够生育出人类后代、而且这些后代常常具有超人能力这一情节，同人猴婚配



的情节本身一样，都是原始动物崇拜观念影响的一种体现，它同起源神话中猴为人类始祖的观念是一脉相

承的。 

  人兽婚配生育具有超凡本领后代的情节，也多见于不少其他内容的民间故事、传说当中。例如，流传

在山西忻州等地的关于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传说讲道：常遇春的父亲在山里打柴时，被一只母人熊抢到

山洞配了夫妻。后来母人熊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常遇春。常遇春长到十二岁，一天，趁母人熊不在，他搬

开了堵在洞口的千斤石，和父亲设法逃回了家中。他长大成人后便中了状元。[18]又如江苏灌云一带流传

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生传说，讲一只水獭变成书生，引诱一位姓赵的姑娘与之媾合，姑娘因而怀孕。后水

獭被姑娘家人所杀，姑娘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赵小。赵小自幼善泅水，且力气很大，到十一、二岁时，还

能钻进冰冻的海里去捕鱼，而海里则有一条龙，常给他嘘气保暖。县官得知此事，便把自己祖宗的骨灰瓶

交给赵小，要他放进龙嘴里。赵小却回家向母亲问明自己父亲（水獭）的埋葬处，挖出几根骨头烧成灰，

也装在瓶子里，并把它放入龙嘴。于是赵小后来做了皇帝，就是宋太祖赵匡胤。[19] 

  这类传说中神奇生子的情节，所体现的动物崇拜观念的影响尤为明显。如前所述，人们之所以对动物

产生崇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种动物各自具有人所不及的本领，如熊的力大无穷、水獭的善于泅水

等。而人们崇拜猴，则同猴所具有的智慧、灵巧及旺盛的生殖力等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受到崇

拜，各种动物的独特能力又被进一步夸张和神化，变得更为强大甚至近乎神奇了。在人兽婚配生育后代的

故事中，动物的这种神奇力量，显然是被认为遗传到了它的后代身上，于是，这个人猴婚配孕育的人类后

代，便自然具备了许多人所不及的能力，成为了超凡出众的人才。 

  不过，这类故事在表达对动物神奇能力之肯定及崇拜的同时，所体现的后世观念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

的。其中与人婚配的动物，在同其人类配偶相处之时，往往不是直接以兽类的面目出现，故事大都强调了

它们必须经过变形，成为人身，才可以实现与人的婚媾。在一则关于汉初著名大将韩信生身的传说中，甚

至把相婚配的女子和白猴说成是被贬的仙子，早年二者就有情意和缘分；而白猴尽管身为异类，心灵却十

分善良，通过某种类似变化的途径——看“照心湖镜”，它即能呈现为美男子的形象。[20]这种种的处理，

实际上正是在后世“人兽分开”的观念影响下对原始动物崇拜遗留的合理化解释。它使得后世难以接受的

古老观念变得可以理解，从而在人们的口头传承中得到了持续的保留。 

  

  

七七七七 

 

  这类故事，还反映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对猿猴习性的一种认识，即所谓“猴性淫”的观念。钱钟书先生

指出：“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官野史者也。”在引阮籍《猕猴

赋》、张华《博物志》、《太平广记》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加以说明的同时，钱先生还引用了莎士比亚戏

剧中的资料，指出此类观念不仅存在于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有流行。[21] 



  猴是具有较强的生殖力的动物，它这方面的能力，在神话中被看作生民造物的神奇力量而受到崇拜。

随着人兽分开观念的逐渐普及，猴的地位开始下降，但在神话中被夸张和神化了的对猴生殖能力的认识，

却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目当中。由于猴开始被视为异类，它的这种能力也因而沦落为了一种邪恶乃至妖异

的力量，而猴与人在形貌上的相似，又为它能够肆意放纵地把这种邪恶力量施加于人类创造了条件。于是，

在人们的观念中，猴子好色便成了一种天生的习性——其实，严格来说，所谓猴子的“好色”，应该是“喜

好人间美色”，这一观念，所体现的仍然是人类自身的审美标准和自我尊大的情感态度。 

  正因为这样，在民间传说中，不仅有大量雄猴抢掠人类女性的内容，也有不少雌性猿猴抢夺男子的内

容。例如，汉·东方朔《神异经》载：“西方有兽名，大如驴，状如猴，善援木，纯牝无牡，群居要路，

执男子合之而孕。”又宋·周密《齐东野语》载：“野婆出南丹州，黄发椎髻，裸形跣足，俨然若一媪也。

群雌无牡，上下若飞猱，自腰以下有皮盖膝。每遇男子，必负去交合，常为健夫所杀。”同时，关于猴性

淫的认识，直至今天，还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当中。例如，一本记述峨眉山猴趣的书中讲道：峨眉山洗象池

的弥勒殿里，一只猴子因为对一个来游玩的姑娘“举止轻浮”，惹得姑娘生了气。路过的一个老和尚见状，

向姑娘解释说，猴子是在跟她逗乐。旁边一个中年游客却反驳说：“不见得吧，人说猴子好色呢。”[22] 

  至于传说中的“抢婚”细节，有的学者认为是某些民族早期曾经历过的“掠夺婚”制度的反映，[23]

笔者也同意这种看法。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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